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连建物监〔2023〕18号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印发《连云港市物业管理监督检查工作

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县区（功能板块）住建局：

为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提升社区物业服务水平 促进物业管理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等相关法规政策要求，我局制定了《连云港市物业管理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1.连云港市物业管理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2.连云港市物业管理监督检查表

     3.连云港市物业管理监督检查整改通知单

（此页无正文）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2月2日

附件1

连云港市物业管理监督检查工作

实施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提升社区物业服务水平 促进物业管理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等相关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检查对象

本市以物业服务企业名义收取物业费的住宅小区，及投诉或反映问题较多的非住宅物业项目。

二、检查方式

采取县区物业主管部门联合属地街道（乡镇）开展季度检查和市级部门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

各县区物业主管部门应将辖区内上述检查对象登记造册，按每季度不低于15%的比例开展物业项目检查，每一年度对同一物业项目抽查不超过2次。对12345等平台受理投诉较多的项目靠前重点检查。

三、检查内容

（一）内业资料

1.企业及从业人员信用信息征集情况；2.公开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办事制度等情况，投诉处理及其档案情况；3.物业服务合同及相关备案事项。

（二）外业现场

1.工作人员持证上岗、挂牌服务情况；2.秩序维护工作开展情况；3.外环境；4.设备的日常维护及运行情况。

四、检查结果

（一）检查发现的问题，由检查单位现场发放《连云港市物业管理监督检查整改通知单》,要求物业服务企业限期进行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二）对未按要求整改的物业服务企业及项目负责人纳入信用考评管理。

 （三）对整改期满后仍不符合要求的问题多于35项的，或者设备的日常维护及运行情况仍不符合要求的问题多于7项的物业项目，将其在管物业服务企业及项目负责人分期纳入“重点监管名录”，在市住建局官网、我的连云港APP—“我的物业”、行业协会微信公众号及该项目物业管理区域显著位置向社会公示，每期“重点监管名录”有效期限为30天。

（四）纳入“重点监管名录”的，由相关物业项目业主委员会或属地社区居委会依据法律法规及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在县区物业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组织召开业主大会，就解聘和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事项征求业主意见，形成业主共同决定。

（五）“重点监管名录”有效期内，市、县区物业主管部门不予名录内企业、项目负责人出具诚信证明，限制参加评先评优活动。

五、相关要求

（一）各县区物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季度检查工作，结合辖区内情况制定具体检查计划，做到底数清楚、实施有序、重点突出。要及时统计季度检查结果，在每个季度结束后于次月20日前将纳入物业服务企业及项目负责人信用考评及“重点监管名录”报市住建局物业监管处审核发布。

（二）参与检查的专家人员从《连云港市物业管理专家名册（非招投标）成员名单》（连物协〔2021〕7号）中抽取，对监督检查表及整改通知单上记录的内容负责，并签字确认。

（三）严格检查工作纪律，所有参与检查人员严禁参加被检查单位宴请，严禁收受企业的礼品、礼金等物品。

（四）检查工作所需交通费、餐费、专家费等由各县区物业主管部门自理。

本方案自2023年2月1日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附件2

连云港市物业管理监督检查表

类型：物业管理项目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物业服务

企业
	

	项目所在街道社区
	街道

社区
	项目经理

姓名及手机
	

	内业

资料
	检查

内容
	存在问题

(发现问题请在相关项中“(”)

	
	（一）

企业及

从业人员信用信息征集情况
	1. 未按要求填报物业监管系统信息或存在严重缺项；

2. 项目经理信息与实际管理人员不符。



	
	（二）

公开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办事制度等情况，投诉处理及其档案情况
	3. 未公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 未公示投诉、报修等受理制度；

5. 未公示物业服务内容及标准；
6. 未公示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7. 未建立投诉台帐记录；

8. 未建立报修台帐记录；

9. 未建立设施设备基础档案；

10. 未在设备房现场公示管理制度、操作流程、责任人及上岗证；

11. 各项岗位职责和管理制度未上墙公示；

12. 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
13. 未公示公共水电费公摊情况（包括用量、单价、金额等）；
14. 电梯运行费单独收取的，未公示费用公摊情况；
15. 未公示上一年度业主满意度测评结果。

	
	（三）

项目现场物业服务合同及相关备案情况
	16. 无物业服务合同或已过期；

17. 无物业服务合同备案证明；

18. 无物业承接查验协议或交接记录。

	外业

现场
	（一）

工作人员持证上岗、挂牌服务情况
	19. 配电工等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20. 消控室值班员无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

21. 项目现场管理人员未挂工作牌。

	
	（二）

秩序维护工作开展情况
	22. 门岗无人职守；

23. 秩序维护无值班、交接班记录；

24. 危险处未设置有关安全警示标志；
25. 存在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现象且未采取相关措施；
26. 无消防巡查、检查记录。

	
	（三）

外环境
	□ 27. 道路、楼道、楼顶、广场、停车场、墙壁、绿地、电梯厅等公共部位有杂物堆放现象；

28. 生活垃圾未日产日清、建筑垃圾乱堆放；

29. 环卫设施损坏严重、配备不到位；

30. 有乱贴乱画、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扯乱挂、私拉乱接现象；

31. 有毁绿种菜、毁绿停车等现象；

32. 公共部位墙体渗漏及损坏；

33. 擅自占用公共部位乱设摊点等；

34. 共用管道、井、化粪池、道路等设施损坏；

35. 小区绿化管养不到位，有黄土裸露现象。

	
	（四）

设备的日常维护及运行情况
	36. 设备用房堆放杂物；

37. 无人值守的设备用房未上锁；

38. 设备房门上未设置相应标识，例如“机房重地，非请勿进”等；

39. 开关、阀门、单体设备未设置状态标识；

40. 管道未设置流向标识；

41. 重要或操作有危险的设备、部件未设置警告标识；

42. 监控系统严重损坏且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43. 电梯内无有效的安全检验标志；

44. 紧急呼救装置损坏、无法确保三方通话；

45. 电梯损坏停运且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46. 未按规定配置足够、有效的灭火器；

47. 未按规定配置应急灯；

48. 消防栓箱内消防水带、枪头缺失；

49. 消防管压力不符合要求；

50. 消防设备失修、失养护且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51. 配电房、监控室、机房未安装防鼠板；

52. 配电房未配备有效的绝缘工具等；

53. 水箱（池）盖板未加双锁；

54. 水箱（池）溢流管口未安装防护网；

55. 未按规定时间进行清洗水箱（池）；

56. 无水质检测部门出具的有效合格报告；

57. 水泵房管道有渗漏水现象；

58. 设施设备无运行养护记录。

	备注：上述内容请检查人员在“需整改的存在问题”栏打“(”。下发的整改通知单应填写详细整改内容，整改期限根据实际情况定夺，一般为7天，最多不超过15天。 


检查人员签字：

附件3

连云港市物业管理监督检查整改通知单

（存根）
编号：00000001
    年    月    日，在对                （企业全称）                （项目）检查中，发现以下问题：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
其它：

请在    月    日前完成整改。  

签收人：                联系电话（手机）：  

----------------（加盖县区物业主管部门或属地街道办事处公章）----------------
连云港市物业管理监督检查整改通知单

编号：00000001
                                 ：
在本次物业管理监督检查中，你单位管理服务的                   

存在以下问题，请你们在    月    日前完成整改。
一、内业资料

（一）企业及从业人员信用信息征集情况
□1.未按要求填报物业监管系统信息或存在严重缺项；□2.项目经理信息填报与实际管理人员不符。
（二）公开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办事制度等情况，投诉处理及其档案情况
□3.未公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4.未公示投诉、报修等受理制度；□5.未公示物业服务内容及标准；□6.未公示物业服务收费标准；□7.未建立投诉台帐记录；□8.未建立报修台帐记录；□9.未建立设施设备基础档案；□10.未在设备房现场公示管理制度、操作流程、责任人及上岗证；□11.各项岗位职责和管理制度未上墙公示；□12.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

□13.未公示公共水电费公摊情况（包括用量、单价、金额等）；□14.电梯运行费单独收取的，未公示费用公摊情况；□15.未公示上一年度业主满意度测评结果。

（三）项目现场物业服务合同及相关备案情况

□16.无物业服务合同或已过期；□17.无物业服务合同备案证明；□18、无物业承接查验协议或交接记录。
二、外业现场

（一）工作人员持证上岗、挂牌服务情况
□19.配电工等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20.消控室值班员无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

□21.项目现场管理人员未挂工作牌。
（二）秩序维护工作开展情况
□22.门岗无人职守；□23.秩序维护无值班、交接班记录；□24.危险处未设置有关安全警示标志；□25.存在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现象且未采取相关措施；□26.无消防巡查、检查记录。
（三）外环境
□27.道路、楼道、楼顶、广场、停车场、墙壁、绿地、电梯厅等公共部位有杂物堆放现象；

□28.生活垃圾未日产日清、建筑垃圾乱堆放；□29.环卫设施损坏严重、配备不到位；□30.有乱贴乱画、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扯乱挂、私拉乱接现象；□31.有毁绿种菜、毁绿停车等现象；□32.公共部位墙体渗漏及损坏；□33.擅自占用公共部位乱设摊点等；□34.共用管道、井、化粪池、道路等设施损坏；□35.小区绿化管养不到位，有黄土裸露现象。

（四）设备的日常维护及运行情况
□36.设备用房堆放杂物；□37.无人值守的设备用房未上锁；□38.设备房门上未设置相应标识，例如“机房重地，非请勿进”等；□39.开关、阀门、单体设备未设置状态标识；□40.管道未设置流向标识；□41.重要或操作有危险的设备、部件未设置警告标识；□42.监控系统严重损坏且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43.电梯内无有效的安全检验标志；□44.紧急呼救装置损坏、无法确保三方通话；□45.电梯损坏停运且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46.未按规定配置足够、有效的灭火器；□47.未按规定配置应急灯；□48.消防栓箱内消防水带、枪头缺失；□49.消防管压力不符合要求；□50.消防设备失修、失养护且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51.配电房、监控室、机房未安装防鼠板；□52.配电房未配备有效的绝缘工具等；□53.水箱（池）盖板未加双锁；□54.水箱（池）溢流管口未安装防护网；□55.未按规定时间进行清洗水箱（池）；□56.无水质检测部门出具的有效合格报告；□57.水泵房管道有渗漏水现象；□58.设施设备无运行养护记录。其它：
检查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3年2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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